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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06323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开展对车险网上销售业务自查的通知(保监产险

〔2007〕496号)各财产保险公司、各保监局： 近来，一些网

站以“交强险保费优惠”、“车险最低五折”、“投保送现

金”、“零佣金续保”等方式，承诺向投保人、被保险人给

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它利益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保险法》第131条的有关规定。为了规范车险市场秩序，现就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产险公司应对通过车险网站开展

中介业务的情况进行自查，对于没有合法资格或公开承诺向

投保人、被保险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它利益的网站

，必须立即停止与其开展保险业务往来。请各公司于2007年5

月20日前将自查自纠情况上报中国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。 

二、各产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交强险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

保险费率，严格执行经批准的商业车险条款，不得以向投保

人或被保险人赠送其它保险产品、赠送现金、有奖销售折让

保费等方式变相降低保险产品费率。保监会鼓励各产险公司

和中介机构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与机动车直接相关的增

值服务。 三、各产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机

动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06〕19号）

和《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》（

保监发〔2006〕71号）规定，交强险每份保单代理手续费不

得高于保费收入的4%；商业车险每份保单的代理手续费（佣

金）不得超过报备的手续费（佣金）标准。 四、各产险公司



要加强对保险中介机构的管理，手续费（佣金）只能支付给

具有合法资格的保险中介机构与个人代理人（营销员），实

际支付金额必须全额在“手续费支出”科目中据实列支。 五

、各保监局应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保险监管工作

，要及时发现，严肃查处交强险及商业车险的违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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